
(1) 職能復健

 為讓遭遇職業傷病勞工能夠獲得有效之治療，及早恢復傷病前之

就業狀況及重返職場，目前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委託相關醫

學團體辦理職能復健、工作能力評估、工作強化訓練、重返職場

協助等事項，勞工可上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網站（www.osha.
gov.tw）查詢。

(2) 社會復健

(3) 職業重建

 為協助未能回到原工作職場的職災勞工重返職場，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提供職災勞工職業輔導評量，職業訓練、就業服務、職務

再設計、創業輔導等職業重建，勞工可上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之

台灣就業通網站（www.taiwanjobs.gov. tw）瞭解。

 職災重建服務篇 職災重建服務篇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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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職業傷病勞工之最低生活條件，並以恢復其傷病前之社會

生活功能為目標，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之「職業災害勞工個案

主動服務計畫」於各縣市政府勞工行政主關機關設置個案管理員

，結合運用縣市資源，提供職災勞工權益諮詢保障、法律協助、

勞資爭議協處、家屬服務及醫療、福利資源連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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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勞工可能遭遇的問題—由就醫到復工：

職災發生

急性醫療

醫療復健

社會技巧重建

職能復健

返回職場

職業重建

就業服務

重 返 職 場

雇主協助：

1. 雇主協助與責任、公傷病假工 
資補償

2. 各項職災權益給付申請

1. 必要時引介相關社福團體連結

傷友陪伴

2. 協助心理社會適應，連結心理

諮商輔導資源

1.

2. 由專業職能、物理治療師進行

工作能力評估、強化與訓練

3. 進行雇主協商、工時協商、職

務調整及申請輔助設施補助

1. 身障者：職業重建系統，職業

輔導評量、職務再設計及職業

訓練

2. 非身障者：職業輔導評量、職

務再設計及職業訓練等資源

就業服務資源，由就服員進行就

業諮詢、性向測驗與工作媒合

1. 勞資爭議調解

2. 社會急難救助網絡

3. 法令扶助

4. 輔具申請或住家設施改善

5. 身障認定

1. 勞保身分就醫

2. 通報地方主管機關

有職重需求

否

是 無職重需求

復工

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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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復健單位，擬定重返工作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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